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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項目評估重點 

 

辦學特色 

項目 
評估重點 

教學 

1. 健全課程設計、規劃及檢討機制，以及選課輔導機制、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建

置。 

2. 訂定學生學習核心能力以及學習成效評估機制，或提供學生跨領域學習相關措

施。 

3. 落實教學經驗傳承及教學資源整合分享，以及共建教學資源平臺。 

4. 建立及鼓勵教師教學品質提升具體措施。 

5. 強化輔導教師專業成長機制。 

6. 其他學校自行增列項目。 

研究 

1. 國內外重要期刊論文發表數及被引用數、論文受高度引用率之篇數、學術性專

書數，或其他重大研究成果。 

2. 研究中心、重點領域之發展重點、以跨領域方式，或與他校、國外知名學校、

研究單位合作研究計畫情形。 

3. 鼓勵教師提升研究能量具體措施。 

4. 其他學校自行增列項目。 

國際化 

1.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及學術合作活動，或與境外大學建立實質交流合作或學術研

究情形。 

2. 強化國際交流，薦送優秀教師（學生）至國外研究（學習）之具體方案及現況。 

3.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之具體措施。 

4. 其他學校自行增列項目。 

產學合作及 

推廣教育 

1.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機制（例如：設置統整性專責單位及人員）或與業界合作開

設課程情形（例如：創新創業課程）；以及學校將升等或評鑑指標納入專任教

師參與產學合作之實務績效。 

2. 學校投入產學合作之經費與成效；以及學校之智慧財產成果及其應用效益。 

3. 學校針對社會需求辦理有助於提升大眾學識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之推廣教育

學分班開課情形。 

4. 學校於推廣教育學分班各班別所授課程之專任師資比率。 

5. 其他學校自行增列項目。 

學生輔導及 

就業情形 

1. 發揮生職輔導單位功能，協助輔導學生適性發展及提升就業能力。 

2. 提供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通過外語能力檢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3.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掌握畢業生就業情況，並將畢業生與雇主回饋意見

納入課程改善機制。 

4. 協助學生至業界見習或實習，並建立應屆畢業生職業轉介輔導機制。 

5. 其他學校自行增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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